复印庭审笔录誊录庭审录音录像的申请

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：
我司是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（2025）粤0113民初1877号和（2025）粤0113民初1879号案件当事人，因判决书中，认定的事实与案件的事实、庭审质询与当事人陈述存在不一致，直接影响裁判正确性和公正性，为保证我司在后续维权中如实提供证据和陈述，保障我司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应有保护，特向贵院申请复印该案件的庭审笔录、誊录该案的录音录像。
联系人：杨秋燕 
联系电话：13192300012；0754-82520530
[bookmark: _GoBack]邮寄地址：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博爱路5号1、2幢1幢806号房。
联系邮箱：property@gdshufan.com
此致！
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
申请人：广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2025年5月24日
